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深入推进政府购买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

警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川自然资规〔2019〕1 号

各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地质

灾害防治研究院：

为深入推进政府购买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服务（以下简

称购买服务）工作，切实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和科技

防灾水平，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和《四

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

作的意见》（川办发〔2014〕67 号）等相关规定，经四川省

自然资源厅 2019 年第 6 次厅务会审议通过，制定本指导意

见。

一、把握购买服务原则。

在推进购买服务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放在首位；要坚持技防人防并重，立足群测群防充分

发挥科技防灾作用；要坚持借力防灾，充分借助社会力量缓

解基层防灾力量薄弱问题；要坚持公平公正，在积极稳妥、

注重实效、以效定费、鼓励创新的原则下推动购买服务；要

坚持依法依规，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规范开展购买

服务工作。



二、明确购买服务对象。

本指导意见所指购买服务是指通过发挥市场作用，将四川

省范围内由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中央、省级财

政补助的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服务，按政府购买服务相关

规定交由具备专业能力的依法设立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能力的社会力量承担的服务事项。

承接购买服务的社会力量（以下简称承接主体）除应满足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及四川省省级政府采购

服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外，涉及地质灾害防治相关工作的，还

应具备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或设计或危险性评估相应等

级资质。同时，购买服务所使用的监测预警设备应满足四川

省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产品目录库技术要求。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按照《政府采购法》《政府购买

服务管理办法（暂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的意见》（川办发〔2014〕67

号）等规定，依法依规组织开展购买服务，确保社会力量公

平参与、平等竞争。属于政府采购的，购买主体应当按照政

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

判、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依法确定承接主体。不属于政府采

购的，应依法依规按程序确定承担主体，不得采取非集体决

策或非竞争性方式确定承接主体。



三、完善购买服务内容。

购买服务内容除包括监测点调查与选定、建设方案编制、

设备安装、辖区内监测站点（含已建）的运行和管护等服务

外，还应包括地质灾害监测数据分析处理、预警信息发布、

预警参数确定、应急响应处置（含突发灾情险情巡查排查、

防灾宣传培训、应急避险技术指导等）及各级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要求的其它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服务事项。

购买服务双方要及时签订购买服务合同，重点在服务内

容、期限、数量、质量、价格、目标、任务以及资金结算方

式、绩效考核指标、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合同解除与

终止等方面明确权责。要按照国家和省级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合理确定履约期限。

四、加强承接主体信用管理。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按照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市

场相关信用管理规定，加强对承接主体的信用管理。购买服

务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应将信用管理的有关条款添加至合同

内，并将因预警报警滞后、监测设备在线率低、不配合主管

部门开展抢险救灾、未履行合同约定等行为列为终止合同条

款；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严重后果的，还应依法依规按程

序移送有权机关调查处理。在合同执行中，各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应及时将承接主体失信行为报有权部门进行相应的



信用记录和管理。因终止合同而重新确定承接主体所造成的

损失按合同约定执行。

五、推动建立考核评价体系。

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加强成本效益分析，推进政府

购买服务绩效评价工作。要按照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短期

效果评价与长远效果评价、社会效益评价与经济效益评价相

结合的原则，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可持续性等指标进行考核评价。

各地可根据工作实际并参照《政府购买地质灾害专业监测

预警服务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建议表），科学合理设置绩

效考评指标体系。其中，对人员配置、监测预警设备数量、

设备在线率、灾情发生数量、预警成功率、满意度等指标要

加大考核权重进行重点考核。

绩效考评应根据承接主体当年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逐项打

分并分级评价。各相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按照考评结果优

劣，分年度对承接主体履职情况、服务费支付、信用信息、

违约责任等进行评价管理，并在服务合同中予以明确约定。

购买服务期满，评估结果良好及以上的承接主体可作为再次

购买监测预警服务的优先选择，确保监测预警服务的可持续

性与稳定性，避免服务中断或服务差异等造成对监测预警服

务工作的不良影响。



本指导意见自 2019 年 4 月 10 日起实施，有效期 3 年。

附件：政府购买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服务绩效考评指标

体系（建议表）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2019 年 4 月 8 日

http://dnr.sc.gov.cn/scdnr/gfxwj2/2019/4/8/ed882a06d2014c1ebde9cd5a0c1d0a1b/files/e433360bf76243a6ac22a879b5a19115.doc
http://dnr.sc.gov.cn/scdnr/gfxwj2/2019/4/8/ed882a06d2014c1ebde9cd5a0c1d0a1b/files/e433360bf76243a6ac22a879b5a19115.doc


附件

政府购买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服务绩效考评指标体系

（建议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考评内容

项目目标

完成

数量指标

人员配置

承接主体指派技术人员驻守县

市进行技术指导、巡查排查等的

人员数量及到岗情况

监测预警

设备数量

纳入专业监测预警的平均每个

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设备安装

数量

宣传培训

率

对受威胁群众的宣传力度，对监

测人员的培训率

定期监测

报告

承担主体提供监测数据月报和

年报数量

质量指标

设备

在线率

同一时间段内，承接主体负责的

所有设备的在线率低于 95%的

情况

互联互通

设备系统平台建设跟省、市

（州）、县（市、区）平台对接

情况及数据上传频率

应急响应
在断电等应急情况下，设备运行

状态，是否可以短期运行

数据处理
设备具有数据采集、传输、计算、

分析等能力


